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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贵港市教育局赴外招聘急需紧缺人才报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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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报考条件
（一）岗位要求的“学历（位）”和“专业”是否要统一？
答：岗位要求的“学历（位）”和“专业”必须统一。例：某岗位要求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学历，则考生报名必须有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且能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教育部唯一指定的高等教育学历查询网站，以下简称学信网）进行核验。
（二）考生如何进行专业相同举证？
报考人员认为本人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相近的，但所学专业名称与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名称有差异的。报考人员须先与资格审查单位取得联系，经资格审查单位同意后，填写《专业核心课程相同举证审批表》，附本人在校学习期间所学专业课程目录（须有学校公章），及任一学校与岗位要求相同专业的课程目录（须有该校公章）或课程复印件，直接送达、传真或在报名系统里面上传佐证材料给资格审查单位。
资格审查单位应核对报考人员所学专业课程目录和岗位要求相同专业的课程目录，两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有80%以上相同，即可认为符合报考条件。
例：某岗位要求的是音乐学，考生所学专业为音乐教育，考生应与资格审查单位沟通同意后，填写《专业核心课程相同举证审批表》、并将所学专业音乐教育的课程成绩表（加盖学校公章）及任一学校的音乐学的课程成绩表（加盖学校公章）在招聘现场提供为佐证材料。
（三）能否以第二学位的专业、辅修专业进行报考?
答：如考生的第二（双）学位、辅修专业可在教育部指定的学历、学位查询网站上查询认证并与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一致，考生可以以第二（双）学位的专业、辅修专业报考。
（四）持国（境）外学历学位的人员是否可以报考?
答：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境)外学历学位的人员，可以报考;未经认证的，视为无相应学历学位。
2025年毕业的，应在2025年7月31日前提供经教育部认证的学历学位，可按应届毕业生对待。
（五）毕业证或学位证丢失了怎么办?
答：报考人员可凭所在学校出具的《毕业证明书》和《学位证明书》报考。《毕业证明书》和《学位证明书》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六）毕业证书上专业后面带括号，能否以括号里的信息作为专业报考？
答：括号里的信息只能代表所学内容有所涉及，不能认定为专业（教育部公布的“专业指导目录”中自带括号的除外），考生只能以括号外的专业名称报考相符合的岗位。
（七）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是否可以报考?
答：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原则上不得报考。如报考，需征得原委托培养单位或定向单位同意并出具同意报考证明。
（八）2024、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可否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报考?
答：国家统一招生的2024、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国家规定的2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可按应届高校毕业生对待。
这里的“落实工作单位”应届毕业生一般是指应届毕业后曾经或一直是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含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聘用人员)，或在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组织及社会组织工作且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已自主创业并办理工商注册手续的应届毕业生。
